
宜蘭縣立竹林國小學生學習評量計畫  

108.7.1 修訂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 

二、宜蘭縣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量作業要點。 

貳、目的： 

一、提昇本校教師教學評量專業知能，落實多元評量之實施。 

二、激發學生多元潛能，拓展學生學習能力。 

參、具體辦法： 

一、配合學校整體課程計畫與各年級教學進度，擬定各年級學習領域評量計畫，經課程發展

委員會通過實施。 

二、評量採多元評量方式，每學期定期評量二次，定期評量與平時評量內容、方式、各項評量採

計比重等相關資訊，於開學後兩週內，將配合學校課程計畫公告於學校網頁，以提供家長與

學生相關資訊，並於適當時間，以口頭或書面向學生及家長說明。 

三、為提升定期評量紙筆測驗品質，本校針對相關領域學科，安排命題與審閱作業小組，並於開

學後兩週內經領域小組研討後，確定相關人員編配，以進行詴題編制與審題作業，詳如【附

件一 命題審閱小組規劃表】。 

四、定期評量詴題與詴卷編制過程，除進行教材內容分析外，可就「教學內容」、「認知層次」、

「學生能力發展」等來規劃評量架構，以進行命題與組卷。評量工具初步完成後，針對整份詴卷

須經同儕審閱、研討與修正作業完成後，方可進行評量作業，詳如【附件二 宜蘭縣羅東鎮

竹林國民小學評量詴題檢核表】、【附件三 宜蘭縣竹林國民小學評量詴題雙向細目表】。 

五、評量作業完成後，任課教師可就評量結果分析，提供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回饋，以作為後續

適性輔導、補救教學、教學精進、課程發展依據。 



附件一 

宜蘭縣立竹林國民小學108學年度一年級命題審閱小組規劃表 

上學期 第一次定期評量 第二次定期評量 

命題教師 陳姝秀、羅玉潔 龔淑女、李彩瑤 

審題教師 龔淑女、李彩瑤 陳姝秀、羅玉潔 

下學期 第一次定期評量 第二次定期評量 

命題教師 龔淑女、李彩瑤 陳姝秀、羅玉潔 

審題教師 陳姝秀、羅玉潔 龔淑女、李彩瑤 

 

宜蘭縣立竹林國民小學108學年度二年級命題審閱小組規劃表 

上學期 第一次定期評量 第二次定期評量 

命題教師 陳蕙婷 楊雅純 陳怡伶 代理教師(待聘) 

審題教師 二年級學年群 二年級學年群 

下學期 第一次定期評量 第二次定期評量 

命題教師 陳蕙婷 楊雅純 陳怡伶 李寶惠 

審題教師 二年級學年群 二年級學年群 

 

宜蘭縣立竹林國民小學108學年度三年級命題審閱小組規劃表 

上學期 第一次定期評量 第二次定期評量 

命題教師 石百文、曾鴻麟、林孟儒 曾鴻麟、林孟儒、薛翔文 

審題教師 
石百文、曾鴻麟、林孟儒、 

薛翔文 

石百文、曾鴻麟、林孟儒、 

薛翔文 

下學期 第一次定期評量 第二次定期評量 

命題教師 林孟儒、薛翔文、石百文 薛翔文、石百文、曾鴻麟 

審題教師 
石百文、曾鴻麟、林孟儒、 

薛翔文 

石百文、曾鴻麟、林孟儒、 

薛翔文 

 

宜蘭縣立竹林國民小學108學年度四年級命題審閱小組規劃表 

上學期 第一次定期評量 第二次定期評量 

命題教師 
代理教師(待聘)、代理教師(待

聘)、陳翠霞 

代理教師(待聘)、代理教師(待

聘)、陳翠霞 



審題教師 
代理教師(待聘)、代理教師(待

聘)、陳翠霞 

代理教師(待聘)、代理教師(待

聘)、陳翠霞 

下學期 第一次定期評量 第二次定期評量 

命題教師 
代理教師(待聘)、代理教師(待

聘)、陳翠霞 

代理教師(待聘)、代理教師(待

聘)、陳翠霞 

審題教師 
代理教師(待聘)、代理教師(待

聘)、陳翠霞 

代理教師(待聘)、代理教師(待

聘)、陳翠霞 

 

宜蘭縣立竹林國民小學108學年度五年級命題審閱小組規劃表 

上學期 第一次定期評量 第二次定期評量 

命題教師 柯智雯、代課老師A(待聘) 郭淑娟、簡文哲 

審題教師 

郭淑娟、簡文哲、柯智雯、 

代課老師A(待聘)、代課老師B(待

聘) 

郭淑娟、簡文哲、柯智雯、 

代課老師A(待聘)、代課老師B(待

聘) 

下學期 第一次定期評量 第二次定期評量 

命題教師 郭淑娟、簡文哲 柯智雯、代課老師B(待聘) 

審題教師 

郭淑娟、簡文哲、柯智雯、 

代課老師A(待聘)、代課老師B(待

聘) 

郭淑娟、簡文哲、柯智雯、 

代課老師A(待聘)、代課老師B(待

聘) 

 

宜蘭縣立竹林國民小學108學年度六年級命題審閱小組規劃表 

上學期 第一次定期評量 第二次定期評量 

命題教師 林佳君、代理教師(待聘) 林龍基、李學義 

審題教師 
林龍基、李學義、葉聰哲、林佳

君、代理教師(待聘) 

林龍基、李學義、葉聰哲、林佳

君、代理教師(待聘) 

下學期 第一次定期評量 第二次定期評量 

命題教師 葉聰哲、代理教師(待聘) 林佳君、代理教師(待聘) 

審題教師 
林龍基、李學義、葉聰哲、林佳

君、代理教師(待聘) 

林龍基、李學義、葉聰哲、林佳

君、代理教師(待聘) 

 



備註： 

1.本學年度各學期定期評量次數為  2  次。 

2.請命題老師應於考前先行提供命題架構計畫表給領域召集人，轉發給領域內授課教師，以確認

3.命題範圍與各單元主題（概念）評量分配比重是否恰當。 

4.請命題老師於定期評量兩週前提供命題架構與評量內容給審閱小組進行審題作業。 

5.命題老師完成命題與審閱作業後，請於一週前將詴題與評量架構表擲交教務處，進行詴卷印製

與備查。 

6.定期評量詴題檢核表內容依各領域研討結果訂定之。 

  



附件二 

宜蘭縣羅東鎮竹林國民小學評量詴題檢核表 

學期別：108 學年度第 學期 

評量別：□期中評量 □期末評量 

年  級：□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四年級□五年級□六年級 

科  別：□國語文 □英語 □數學 □自然 □社會 □健體 

序號 項目 檢核事項（符合者請在□內打 ） 

1 命題 

□詴題能平均涵蓋各學習內容的概念。 

□詴題內涵根據教學目標及教材內容兼顧各層次認知歷程及配分。 

□命題時能依據教學內容設計命題，坊間出版社之詴題僅供參考，未直接

引用。 

□命題字體使用正體字，字體、大小及是否加列注音符號，均已注意 能

配合學生年段需求。 

□答題形式多元，有選擇題型，也有不同類型之非選擇題型。 

□若使用學校公用電腦出題，離開電腦前應確認詴題檔案全部清除，並注

意網路芳鄰資源分享問題。 

□考前應注意詴題安全防護與保密，所有練習題應避免洩題之可能性。 

□與去年(或近兩年)題目比較，避免直接複製相同詴題。 

□難易度兼顧，避免全面偏向艱澀或過易。 

命題老師簽名：     

2 審題 

□審題時就命題原則審查，已注意內容、項序、配分、標頭、字體等，並

酌予審題建議，避免錯誤或爭議。 

□參與審題老師，應注意詴題安全防護與保密，所有練習題應避免洩題之

可能性。 

參與審題老師簽名：   

檢核表請於  月  日（星期  ）下班前，繳交詴卷及詴題電子檔時一併交回教學

組彙整。 

 

教務處簽收： 送達時間： 



附件三 

宜蘭縣竹林國民小學 108 學年第  學期期  評量詴題雙向細目表 

科目：                 年級：                命題教師：               

      認知目標 

課程內容 
知識 理解 

高層次認知能力 

應用、分析、綜

合、評鑑 

合計 

     

     

     

     

小計     

雙向細目表填表說明 

一、雙向細目表之定義：雙向細目表表示測驗的架構藍圖，它描述了一份測驗中所應該包含的內

容以及所評量到的能力，也是命題的依據。它是以教學目標和學習內容為兩個軸，分別說明

各項評量目標。 



1.教學目標(以橫軸表示)以 Bloom 所提的認知領域六個教學目標為依據：知識、理解、應用、

分析、綜合、評鑑。 

認知目標 行為動詞 

知識 學習、記憶、練習、記載、定名、複誦等等。 

理解 瞭解明白所學習的、能解釋、證明、指述、詮釋、條列重點等等。 

應用 運用學到的去生產、製作、設立模式、使用發揮等等。 

分析 找出重點、整理分類、比對、分析、找出因果關係等等 

綜合 
以所學習、領悟的去創新、改造、能擬設、濃縮、抽取、創造、設計等

等。 

評鑑 分析、評估、分等、發揮、評價、專業等等。 

2.教材內容(以縱軸表示)以出題的範圍，表示出包含幾個不同的單元。 

二、雙向細目表之用途：可以幫助命題者釐清教學目標和學習內容的關係，以確保測驗能反映教材

的內容，並能夠真正評量到預期之學習結果。 

三、填表說明： 

1.填表對象：各學年各考詴之各科命題教師。 

2.填表重點：請命題者依所命題詴卷，歸類每一詴題的認知層次，依照單元分類填入表中。 

3.教材內容可以課、章、節、概念、單元等填寫。 

4.表格請至雲端硬碟竹林國小公用資料夾下載填寫，或向教學組索取。 


